核能研究所報廢財物儲存埸收繳時間及注意事項

1. 電腦及電腦周邊設備請於每週一下午2時至4時，其他各類報廢財物請於每週二及每週四下午2時至4時，一律送交至報廢財物儲存埸（位於緯六路底物理組003C館旁）。

2. 委託廠商搬運之各類報廢財物繳庫請於二日前通知秘書室管理科。

3. 本所各項採購維修案所拆除之可回收變賣之廢料均應送交至廢料場，收繳時間如上。

4. 本場所連絡人為秘書室管理科謝明儒先生，分機2347，行動電話0911206534。
